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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十信高中 107 學年度「高職優質化計畫」 

會議記錄  

計畫 107學年度高職優質化計劃 

子計畫 

內容名稱 

■107-1(A1)立足十信•昂首寰宇           ■107-2(A2)行塑人文•化育素養      

■107-3(A3)良師增能•匯聚深化           ■107-4(B1)導引適性•就近入學      

■107-5(B2)數位行政•校務活化           ■107-6(B3)點亮多元•成就揚才 

召集人 施博惠 會議紀錄 莊韻靜 

會議主題 優質化工作分配 

 

一、 

主席報告 

(召集人報告) 

一、107 學年度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進入審查中，這是本校第一次爭取到優質

化，希望各位同仁能善用資源。 

二、待審核通過後，務必注意執行期程。 

二、 

上次會議決議執

行情形 

無 

三、 

討論事項 

一、 各子計畫負責人員確認。 

二、 優質化預算核銷注意事項。 

四、 

成員發言 

(敘述討論過程) 

一、教務主任： 

(1)目前各子計畫負責同仁已在 8月召開工作執行會議時已討論完畢。A1、

A3由教學組負責、A2由商科主任、B1註冊組長、B2學務主任、B3教務

主任等各單位協助辦理。 

(2)各項活動、課程、參訪活動若有要使用都優質化經費，請務必要上簽呈。

簽呈範例已放在網芳共享區，請同仁自行下載後自行運用。 

二、會計佐理： 

1、教育部補助款-優質化經費執行期間：8/1起至 12/31止及 2/1起至 7/31止(費

用發生期間及原始憑證的日期要在執行期間內才可以核銷，就是在 12/31前

及 7/31前的發票才有效)。 

2、確認財源：執行前先確認財源後提出請購或簽奉校長核准才可執行，任何有

關經費的執行要簽會教學組及會計室，以為審核及預為控帳。如有奉准後不

執行案件，務必要告知教學組及會計室銷帳，以達資源有效利用。請在請購

單或簽呈上註明計劃別，如 A-1.B-2等，並付上經費明細表。 

(1)資本門的執行：已確定之 1 萬元以上設備，請各單位提需求規格送總務

處，由總務處統一採購或招標。 

(2)鐘點費請領：依計劃實際執行情形簽奉校長核可後支給。學校有制式的領

據可用，其中特別注意服務單位、執行時間一定要寫清楚，因為是給標準



臺北市十信高級中學 107學年高職優質化管考及會議記錄 

 2 

的依據，另金額欄如有更正務必要由領款人親自簽名更正(不得由承辦人

蓋章)。可依請購單及校長簽核之簽文，得預先借支。核銷時，則須附研

習人員名冊、原簽案及課表。辦理各項研習時，請公告鼓勵同仁參與，避

免研習人數過少，無法達成績效。 

(3)請購單(黏貼憑證用紙)：請購日期、品名、用途說明等要填寫清楚，核章

時請壓月日時分 8碼，如有修改請蓋章證明。 

(4)物品採購：各項物品請購後原則由總務單位採購，如緊急，小額經首長同

意由各承辦人逕行採購時，取得之支出憑證應注意下列事項：發票要註明

機關名稱、品名、單價、數量，特別是單價、數量一定要寫，廠商常漏寫；

收銀機開立的發票，要打機關統一編號(29900000)，如未輸入應請營業人

加註並加蓋統一發票專用章；如統一發票僅列貨品代號應由經手人加註貨

品名稱並簽名；三聯式發票，第二張扣抵聯，要和收據聯一起黏貼，並請

加會教學組以利控管。 

(5)誤餐費：誤餐費需專案簽准，並於會議當天確實掌控人數，告知總務採購

單位，避免浪費，核銷時附出席或研習人員名冊及原簽案。 

(6)科大鐘點費請領：造冊，統一於課程結束後請領及支付鐘點費。 

3、教育部補助款之支出，除零用金限額以下之小額付款得由相關人員墊付外，

其餘應逕付受款人，不得由機關人員代領轉付。 

4、執行完成後，請於 3日內辦理核銷，相關憑證核章完成後要記得送總務處請

款，有時承辦人將核完章的加班費、領據或發票就存在手上，忘記請款的手

續。 

5、財物保管責任：總務採購後製作財產標籤，設備標籤註明「教育局補助」字

樣，由總務處與保管人點交，列入各組保管清冊中，保管人應將財務妥慎保

管。 

五、 

決議事項 

無 

六、 

辦理活動 

或研習場次 

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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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圖片及文字簡述 

  

教務主任說明優質化簽呈範例 教務主任說明優質化會計核銷注意事項 

  

校長勉勵行政同仁 各單位聽取會計銷核注意事項 

 


